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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人社〔2018〕108号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
　　根据《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意见》（辽人社发〔2013〕7号）的精神和《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实施细则》（辽人社发〔2018〕8号）的要求，为引导和支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从事创新、应用型项目研究工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持续开展了“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工作。按照项目资助工作的有关要求，现将2018年组织开展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科技活动资助项目结题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结题范围
　　2018年组织开展“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科技活动资助项目结题范围是：
　　（一）2015年资助项目；
　　（二）2015年以前资助但尚未申请结题的资助项目（包括2016年结题未通过并获准延期结题的项目）；
　　（三）2016年资助项目中已经完成研究工作的，也可申请结题。
　　其中，2015年（含）以前资助项目须在本年度完成结题，无法按期完成结题的项目须提交专门报告加以说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按照有关规定提出处理意见。
二、结题程序
　　（一）受资助项目负责人提出结题申请，并填写《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申请书》（附件1）、《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情况一览表》（附件2）和由两名以上同行业的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家提供的书面评议书，其中，获得一类项目资助的人选要根据项目开展情况形成科技报告（编写规则见附件3），上述材料须经所在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
　　（二）受资助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财务或审计部门对资助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核实，并出具《资助经费使用情况明细单》，同时加盖财务或审计部门印章。
　　（三）受资助项目负责人将《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申请书》（附件1）、《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情况一览表》（附件2）、《资助经费使用情况明细单》、专家评议书和科技报告，按原申报渠道一并报送所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或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四）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对受资助项目负责人填报的《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申请书》（附件1）、《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情况一览表》（附件2）、《资助经费使用情况明细单》、专家评议书和科技报告进行初审，初审合格后将有关材料汇总并加盖公章，同时附电子版（仅需附件1和附件2电子版刻制成光盘），统一报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
　　（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照《辽宁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组织专家评议委员会对申请结题的资助项目完成情况进行专家评议。履行面向社会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等规定程序后，正式公布结题通过结果。
三、时间安排
　　2018年11月1日至10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集中现场受理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报送结题申请材料，此次申报仅受理现场申报，逾期不予受理。
四、有关要求
　　（一）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和中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科技活动资助项目的结题申报组织工作，务必按时报送结题申请材料。
　　（二）受资助项目负责人要如实填报相关材料，并积极配合所在单位财务或审计部门对资助经费使用情况的核实工作。
　　（三）受资助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的财务或审计部门在对资助经费使用情况核实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财务审计有关规定和资助经费使用用途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四）受资助项目中2016年结题未通过获准延期结题的项目，须在本年度完成结题工作，如本年度仍未通过结题的，将视情况追缴资助经费并取消受资助人的“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申请资格。
　　（五）《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申请书》（附件1）、《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情况一览表》（附件2）的电子版，可从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www.ln.hrss.gov.cn）公告公示栏内下载或查阅。
　　联系电话：22959132、22904752、22959122（传真）
　　地址：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才开发处505室
　　沈阳市沈河区中山路377号
　　附件：1.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申请书
　　    2.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项目资助结题情况一览表
         3.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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